
東海大學農業暨健康學院食品科學系林益民獎學金設置辦法 
112年 2月 9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 12月 1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 2月 1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 6月 11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 11月 20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 1月 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 4月 1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5年 2月 25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5年 4月 15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成立宗旨 

林益民先生為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第四屆畢業生，經營事業有成，本著熱
心教育及回饋母系之心意，特設立本獎學金，以獎勵好學及熱心服務系學
會或系務之學生。 

二、對象 

限就讀本系學生。 

三、獎助項目包含： 

(一)清寒學生：獎勵本系清寒學生，敦品勵學。 

(二)語文(英文或日文)檢定考試獎勵。 

(三)碩士先修獎學金：鼓勵本系學生藉由碩士先修攻讀本系碩士學位。 

(四)學業優良獎學金。 

(五)熱心服務獎勵：鼓勵熱心參與系學會或系上事務者。 

(六)短期海外交流或短期海外研習：鼓勵本系學生至國外進行短期交流。 

(七)校外食品相關競賽獎勵 

四、申請人資格 

(一)清寒學生：上學年操行 80分(A-)以上、學業成績平均 75分(B)以上或班
上排名前 50%、及通過大學部勞作教育成績。 

(二)語文(英文或日文)檢定考試獎勵：於在學期間通過檢定，依附件一規定。 

(三)碩士先修獎學金：本系碩士先修生經入學甄試或考試獲得碩士班入學資
格後，正式入學之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於註冊後提出申請。 

(四)學業優良獎學金：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達系排名前 10%者及勞作教育成
績通過，未獲得其他獎學金(本校書卷獎除外)之大二~大四學生。 

(五)熱心服務獎勵：系學會幹部、活動總召、工作人員或對系務有具體貢獻
者，且前一學年記小功乙次或嘉獎兩次以上。 

(六)短期海外交流或短期海外研習：經國際處或系所主管認定，研習內容為
院系主辦或協辦，並由教師統籌規劃有助提昇教學成效。 

   進行二個月以上之交流為短期海外交流; 進行一個月以上之交流為為短
期海外研習(限本國籍學生)。以短期語文進修為目的之課程不列入本辦法
補助範圍。 

(七)校外食品相關競賽獎勵：由指導老師及系主任推薦參加校外競賽，並獲
得前三名者。 

五、名額及獎助學金金額 

(一)清寒學生：補助每名 2萬元。(每年限申請一次，且未獲得其他單位補助) 

(二)語文檢定考試獎勵：符合規定即可申請，不限名額。 

(三)碩士先修獎學金及學業優良獎學金則由食品科學系決定名額，原則上以
碩士先修獎學金為主，總金額以不超過 30萬元為限。 

(四)熱心服務獎勵：每年總金額以不超過 5 萬元為限。 

(五)短期海外交流或短期海外研習：補助金額依據東海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國際移動力活動獎補助金額為上限。每年總金額以不超過 5萬元為限。 



(六)校外食品相關競賽獎勵：由系務會議甄選，每年擇優獎勵，以參賽隊伍
為基準每支隊伍依下列標準補助： 

1.國際性競賽獎勵金：第一名一萬元、第二名八仟元、第三名六仟元。 

2.全國性競賽獎勵金：第一名四仟元、第二名三仟元、第三名二仟元。 

六、申請手續及資格審查 

(一)清寒學生：申請人需檢附申請表、歷年成績單、戶籍地鄉鎮公所出具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書或通過勵學專案資格證明。 

(二)語文檢定考試獎勵：申請人需檢附考試合格證明或成績單，填具申請表
(如附件二)。 

(三)碩士先修獎學金：每學年第一學期由系辦公室主動通知，受獎人需檢附
就學証明申請。 

(四)學業優良獎學金：由系辦公室彙整資格符合名單於每學年 10月底前提出
審核，名額及金額由系務會議決定。 

(五)熱心服務獎勵：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二)，陳述記功或嘉獎特殊事蹟、貢
獻及服務表現之詳細說明。 

(六)短期海外交流或短期海外研習：申請人需檢附申請表(如附件三)、研修
計畫書(交流學校提供)、歷年成績單、推薦信。 

(七)校外食品相關競賽獎勵：申請人須檢具獎勵證明並填具申請表(如附件
二)。 

七、本辦法經食品科學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一 

語文檢定考試獎勵 

英文參考指標 全民英檢 

(GEPT) 

新制多益聽力與閱

讀測驗(TOEIC LR) 

滿分 990 

雅思 

(IELTS) 

滿分 9 

托福紙筆 

TOEFL ITP 

滿分 667 

托福網路 

TOEFL iBT 

滿分 120 

獎勵 

中級(B1) 
550 (含)以上 

(B1) 

4(含)以上 

(B1) 

460(含)以上 

(B1) 

42(含)以上 

(B1) 
1,500 

中高級(B2) 
785 (含)以上 

(B2) 

5.5(含)以上 

(B2) 

543(含)以上 

(B2) 

72 (含)以上 

(B2) 
2,000 

高級(C1) 
945 (含)以上 

(C1) 

7.0 (含)以上 

(C1) 

627(含)以上 

(C1) 

95 (含)以上 

(C1) 
3,000 

  
8.5 (含)以上 

(C2) 
  4,000 

日文參考指標 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N5 與 N4 1,500 

N3 (B1) 2,000 

N2 (B2) 3,000 

N1 (C1) 4,000 

備註 1. 本獎勵須於 112 年 2月 9日起考試通過者，才可申請。日本語能力試驗須於 113年

6月 11日起考試通過者，才可申請。 

2. 獎勵金給付原則： 

2-1符合身心障礙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原住民、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或孫子女、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或其他符合

勵學基金資格之弱勢學生，通過檢定考試者，除提供獎勵金外，可申請報名費補助，

 



 

最高補助 3,000 元。報名費以繳費收據正本做佐證。 

2-2各級檢定以獎勵 1次為限，爾後之申請等級須高於該類前次申請級別，且成績取得

時間須晚於前次取得時間。 

2-3英語相關國家學生少 500元；非英語國家與本地生，將以表定為主。 

2-4相關獎勵與補助，依照學校 CEFR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標準為主。 

 



 

附件二 

林益民獎學金申請表 

項 目 

□清寒學生 

□語文檢定考試獎勵 

  □英文        □日文 

□碩士先修獎學金  □學業優良獎學金 

□熱心服務獎勵    □短期海外交流或短期海外研習 

□校外食品相關競賽獎勵 

系 級 班 別  學 號  

學 生 姓 名  

檢 附 文 件 

□清寒學生：□歷年成績單、□戶籍地鄉鎮公所出具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證明書 □操行成績證明 

□語文檢定考試獎勵:□考試合格證明 □成績單 

□碩士先修獎學金:□碩士學生證及註冊證明 

□熱心服務獎勵： 

(陳述記功或嘉獎特殊事蹟、貢獻及服務表現之詳細說明)   

□短期海外交流或短期海外研習: □申請表、□研修計畫書(交流學校

提供) □歷年成績單□推薦信 

□校外食品相關競賽獎勵 

連 絡 電 話  E-Mail  

具體事蹟說明 

(熱心服務/校外食

品相關競賽) 

□ 大功     次  □ 小功     次  □ 嘉獎     次  □名次            

 

系務會議審查 

 

備 註 

 



 

 

附件三 

林益民獎學金（短期海外交流或短期海外研習）申請表 

系 級 班 別  學 號  

學 生 姓 名  

海

外

交

流 

國 家 / 城 市  

學 校 / 系 所  

起 訖 時 間  

連 絡 電 話  E-Mail  

研修計畫書摘要 

（研修主題、修課或從事相關研究重點、計畫修讀學分及所需時間） 

系務會議審查 

 

備 註 
 

 


